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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曲洋暨南大学中华文化港澳台及海外传承传播协同创新中心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

$

埔大道西６０１号邮编５１０６３２电邮ｐｒｏａｒｔｅ．ｃｎ＠ｇｍａｉｌ．ｃｏｍ
本文为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?籍册文书与宋代赋税徵收管理制度研究?（项

目编号１８ＣＺＳ０１９）的阶段性成果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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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曲洋

暨南大学中华文化港澳台及海外传承传播协同创新中心

EF

隋唐时期管理
!

口赋役事务的?籍帐?文书体制经历多元演

化到宋初转变为以?帐簿?为主的新文书体系?反映在《天圣

令》的宋令中其中?
!

籍?与?计帐?在历史演进中逐步整合

最终形成了包含名籍汇总和申报功能的新型?丁口帐??簿?类

文书则继承了?差科簿?的传统在登记
!

口信息之馀主要功能

转向财产登记及赋役徵派?
!

籍?中剩馀的关於土地记载与赋

+

相结合形成了用於管理土地与赋
+

的 ?
!

状 ?—?
!

帐 ?系

统相对唐代中央地方一体贯通的?籍帐?文书体制而言宋代的

中央与地方借助不同形态的文书在
!

口赋役管理事务上体现出

杂的权责分野

GHI


!

籍帐簿《天圣令》文书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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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文书行政发展的重要节点学界近年来对唐宋中枢

政务文书研究着力颇深形成了一系列成果深化对唐宋两朝中枢政务运行

模式的认识①　但就理解整个唐宋时期的国家运作而言光依靠中枢政务文

书显然是不够的———这类文书往往只是政务的发端要使政令的下达实施

?如身使臂如臂使指?还须借助
7

多针对具体事务的地方性配套文书

正如〈礼记·大学〉所曰?有人此有土有土此有财有财此有用?中国

历代王朝立国之根基在於编
!

齐民的管理与徵调自秦朝统一中国以来对

於编
!

齐民的案比注籍制度便与文书行政同步发展起来?形成完善的管理体

制只有结合这两者才能体现出中国古代?以文书御天下?的真实意涵

由於中国古代地方基层
!

口和赋役事务的杂性相关管理文书往往包

含多种类
)

与形态甚至构成庞杂的体系不同文书之间的关与作用不易

理清特
)

是唐宋之际
!

口赋役管理体制经历从租庸调到两
+

法的剧变相

关文书在性质和形态上亦随之一变池田
8

在《中国古代籍帐研究》一书中

梳理唐末以前籍帐文书的发展概况有开创之功对於唐宋期间此类文书的

变化他敏
9

地指出 ?在唐朝前期以前全国一律?用以丁中男为对象

的均一的租调役来徵
+

的理念下的计帐（到宋代）完全转变为?质而

杂化的帐簿体制唐後期两
+

法时代降及五代及宋一般的连续性较强籍

帐制亦有必要基本上以其与後代的关加以探求这是遗留未竟的课

题?②　笔者赞同池田
8

的观察即唐宋间
!

口赋役版籍的转变可概括为从

?籍帐?到?帐簿?但池田
8

?未回答这一转变背後的具体过程是怎样展

开的其意义与影响又如何这也正是本文欲进一步探究的问题

由於宋代的文书存世甚少我们几乎见不到任何宋代
!

口版籍文书的实

物可用於讨论的材料极为匮乏传世典籍中相关的制度规定亦因时间或地

域的差?前後乖舛脉络纷纭故学界对唐宋
!

口赋役版籍形态的转变仍

有许多认识模糊不清的地方

１０ 周曲洋

①

②

代表成果可参见刘後滨《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》（济南齐鲁书社２００４）邓小
南主编《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以宋代为重心》（北京北京大学出版社２００８）
邓小南曹家齐平田茂树主编 《文书·政令·信息沟通以唐宋时期为主 》（北

京北京大学出版社２０１２）邓小南主编《过程·空间宋代政治史再探研》（北
京北京大学出版社２０１７）
池田

8

著龚泽铣译《中国古代籍帐研究》（北京中华书局２００７）页１１注２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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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天一阁明抄本《天圣令》的发现可以为我们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提供

新的突破口《天圣令 》是北宋天圣年间以唐开元二十五年 （７３７）令为母

本编修的一部令典其中包含了?唐令?与?宋令?两个部分少数完全不

适用於宋代的令文作为?右令不行?的?唐令?抄
2

存照其馀大多数可供

宋代使用的令文则?因其旧文参以新制定之?即以唐令旧文为本结合

宋代的情癋改订编为?宋令?以往《天圣令》的研究多由唐史学者主导

其主要思路是仿照仁井田皗利用日本令复原唐令编纂《唐令拾遗》的方式

-

去《天圣令》宋令中宋人改动的文本将令文还原为唐令的旧文为唐史研

究所用在这一过程中宋人改动的
:

容往往被视为无用的?外皮?而废

?实际上若将相关宋令与唐制进行比照分析宋人改动令文後造成的用语差

?恰恰可以体现唐宋两代某些根本性的不同《天圣令》中的宋令虽然不

一定完全反映宋代制度的现实运行但它为我们解读宋代庞杂的文献确立了严

谨的法律概念?可从中寻求唐宋间制度和概念演变的关键线索

此外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大量籍帐文书的实物其年代集中於中

晚唐以至五代宋初（曹氏归义军时期）恰恰是本文重点关注的时段而极

少为宋史学者所利用可补宋代文书阙如之憾正如刘後滨荣新江主编的

《唐研究（第十四卷）》?卷首语?所言?《天圣令》实际上在传世的编

撰史料和敦煌吐鲁番出土的档案文献之间架起了会通相关史料的津

梁?③　相对於
/

止的法律条文出土文书反映地方制度运作的实情?提供

了制度细节两者?观可以较为立体而准确地把握唐宋间的制度变迁

故本文拟以《天圣令》中数条令文为纲配合相关的唐宋文书尝试勾勒

中晚唐到北宋初期
!

口版籍文书形态演进的几条主要线索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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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处理唐宋之际
!

口版籍文书体系的转变前我们首先要对唐宋时期相

关文书的情癋做一定的梳理唐代的
!

口版籍文书往往被统称为?籍帐?

从?籍帐?到?帐簿? １１

③ 荣新江主编《唐研究 （第十四卷 ）》（北京北京大学出版社２００８） 〈卷首
语〉页６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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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文书可细分为手实
!

籍与计帐３种手实是民
!

自己对家庭成员与土地

所有情况的申报书里正收手实後在其上注明每
!

的丁中
!

等及课输情

况?将田地部分按《田令》相关规定区分作?永业??口分?记载

成
!

籍
!

籍每三年一造先在乡一级编造再汇总至州县和
!

部此外还

有计帐主要是根据
!

籍统计出各乡课口不课口等各类人口数据每年上

报
!

部供度支郎中支度国用使用由於唐前期的租庸调本质上是一种人丁

+

计帐统计出了课口数目实际上即可统计全国可支配的租调数量据此

进行财政规划

在上述唐代的?籍帐 ?文书体系中手实
!

籍与计帐３种文书关非

常紧密在
:

容上互相因袭作上亦层层相扣而宋代的
!

口版籍则十分

冗杂难以归纳出一定的体系关於宋代
!

口版籍的研究起源於学者们对

宋代?一
!

二口?特殊现象的关注
7

所周知中国传统时期的家庭
!

口规

模往往以一
!

五口最为常见但宋代中央层面统计
!

口的数据
!

与口之间

的比例往往仅为一比二学者们尝试从登记人口的版籍文书中寻找这一现象

的成因戴建国〈宋代籍帐制度探析———以户口统计为中心〉一文是相关研

究的集大成之作文中指出宋代
!

口版籍中的?帐?与?簿?存在较大的差

)

?簿?往往仅供地方使用而?帐?中的数据则需要上报朝廷故中央

层面
!

口数据的来源必须从?帐?中进行追寻由於上报
!

部的?帐?中只

计成丁人口故宋代中央的
!

口数据呈现?一
!

二口?的面貌④　

从戴氏的研究中可以看出宋代较少见以?籍?命名的文书如宋代地

方向中央汇报人口数据使用?丁帐?其在地使用的副本虽偶然可见到名

为?丁籍?者实际上也是?地方州县催科徵
+

的依据簿书?故宋代文献

中也常以?丁簿?称之这种称谓方式的变化实际反映了唐代?
!

籍?文

书的逐步衰落以及宋代名籍型?帐?的发展

相对於唐代丰富的出土文献而言宋代的?丁籍??丁帐?等文书均

未能传世这给探讨唐宋间 ?籍帐 ?体系的演变造成了一定困难不巧的

是天一阁明抄本《天圣令》的?
!

令?部分也已散佚唐宋之际关於民
!

版籍作的相关令文荡然无存幸而〈天圣令·杂令〉宋４０条是关於宋代僧

　　

１２ 周曲洋

④ 参见戴建国〈宋代籍帐制度探析———以
!

口统计为中心〉《历史研究》２００７年
第３期页３３—５２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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尼版籍文书制度的令条其中涉及?籍??帐?等文书名目可作为讨论的

出发点

需
"

明的是僧尼籍虽不能直接视作民
!!

籍但从近年来出土的唐代

僧籍来看其在登记
:

容与编环节上均与民籍非常类似⑤　而旅顺博物

馆藏武周大足元年（７０１）西州
!

籍残片中有一通尼寺籍更是与民
!

籍前

後相连这充分
"

明在基层中僧尼籍是与民
!

籍一同编制的⑥　可见僧尼

籍也可为我们探讨民籍问题提供重要参考

由於《天圣令》的宋令部分都是在唐令基础上?因其旧文参以新制定

之?故探讨将宋令复原为唐令的问题能有效揭示唐宋制度间的区
)

与联

本节拟从〈天圣令·杂令〉宋４０条复原为唐令的问题展开探讨?籍?

?帐?文书在唐宋间的互动演变以及宋代名籍?帐?的特点

〈天圣令·杂令〉宋４０条的令文如下

诸道士女冠僧尼州县三年一造籍具言出家年月夏

腊学业随处印署案留州县帐申尚书祠部其身死及数有增

减者每年
!

名及增减因由状申祠部具入帐⑦　

关於如何将此条宋令复原为唐令此前已有戴建国
$

正建孟宪实３

位学者做过研究⑧　但意见?未达成统一孟宪实曾总结戴建国与
$

正建两

种复原方案之间的差??成表格为方便讨论皍转引见文末附

表１

宋代的《天圣令》与日本的《养老令》都是根据唐令结合本时代或本

国的实情加以改订而成据附表１可知戴建国与黄正建两种方案的核心差

　　

从?籍帐?到?帐簿? １３

⑤

⑥

⑦

⑧

孟宪实〈论唐朝的佛教管理———以僧籍的编造为中心〉《北京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

科学版）》２００９年第３期页１３６—１４３
何亦凡朱月仁〈武周大足元年西周高昌县籍拾遗复原研究〉《文史》２０１７年
第４辑页１９７—２１４
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证 《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 》

（北京中华书局２００６）页４３１
戴建国〈唐《开元二十五年令·杂令》复原研究 〉 《文史 》２００６年第３辑页
１０５—１３２

$

正建〈天圣杂令复原唐令研究〉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

整理课题组校证《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》页７１８—７５３孟宪实〈唐令中关
於僧籍

:

容的复原问题〉载荣新江主编《唐研究（第十四卷）》页６９—８４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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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一是在判断《天圣令》和《养老令》的文本何者更接近唐令原文有所

分歧二是在判断《天圣令》中多出的文本是唐令原文的规定还是宋人所

加的新制意见不一

戴建国与
$

正建在复原中主要引据的材料有二其一是 《唐六典 》卷４

?祠部郎中员外郎?条

凡道士女道士僧尼之簿籍亦三年一造 （其籍一本送祠

部一本送鸿胪一本留於州县）⑨　

其二则是日本〈养老令·杂令〉第３８条

凡僧尼京国官司每六年造籍三通各显出家年月夏腊及德

业依式印之一通留职国以外申送太政官一通送中务一通

送治部所须调度?令寺准人数出物瑏瑠　

对比《天圣令》与以上两条引据文献可以发现附表１中的第１２段均

能在引据文献中找到与《天圣令》直接对应的文字依据故两种复原方案在

此处差?不大

第３段中僧尼管理文书向上申报之机构 《养老令 》为日本制度不具

参考性《唐六典》作?其籍一本送祠部一本送鸿胪一本留於州县?

《天圣令》作?案留州县帐申尚书祠部?所上文书的名称《天圣令》

作?帐?《唐六典》作?籍?两者亦不相同但两种复原方案均选择以

《唐六典》的记载复原唐令原文孟宪实对此表示赞同
$

正建在复原方案

中还特
)

强调了?其籍?两字

第４段则显然是两种方案最大的分歧所在这段令文为 《天圣令 》所独

有不见於《唐六典》或《养老令》戴建国将其复原为唐令
$

正建则?

不?纳两者均未对此处理提供相关依据或做出解释第４段的令文究竟反

映的是唐制还是宋制这正是本文所需解决的核心问题

１４ 周曲洋

⑨

瑏瑠

李林甫著陈仲夫点校《唐六典》（北京中华书局１９９２）卷４ ?祠部郎中员
外郎?条页１２６
黑板胜美主编《新订增补国史大系·令义解》（东京吉川弘文馆１９８５）卷１０
〈杂令〉页３４１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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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观〈杂令〉宋４０条的令文其主要
:

容虽是关於僧道版籍文书的规

定但也应该与普通民
7

的版籍制度有所关联孟宪实即从此切入尝试解决

第４段令文的复原问题

《唐六典》卷３?
!

部郎中员外郎 ?条
;

 ?每一岁一造计帐三年一

造
!

籍县以籍成於州州成於省
!

部总而领焉 （诸造籍起正月毕三

月）?瑏瑡　孟宪实据此认为唐代三年一造民籍的规定与 〈杂令 〉宋４０条中

?诸道士女冠僧尼州县三年一造籍?的记载相符?通过新获吐鲁番

文书中的〈唐龙朔二年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 〉瑏瑢　证明唐代僧籍的造籍年与

民籍一致他进而认为 〈杂令 〉宋４０条中第４段 ?其身死及数有增减者每

年
2

名及增减因由状申祠部具入帐?这一规定类似唐代民
!

每年申报计

帐的制度该段令文应该复原为唐令瑏瑣　

孟宪实引入唐代管理民
!

的?籍帐?制度来解释还原这段令文显然深

化了此前的研究?指明进一步探索该问题的路径由此可知〈杂令〉宋

４０条第４段文字复原问题的核心在於理清令文中诸多文书的具体所指

令文中出现文书名称的语句共有４处 （１）?三年一造籍 ? （２）

?帐申尚书祠部?（３）?每年……状申祠部?（４）?具入帐?其中

（１）所指为僧籍毋庸置疑（２）《天圣令》作?帐?《唐六典》与《养

老令》俱作 ?籍 ?诸家亦认为唐令当复原为 ?籍 ?那麽宋令中此处的

?帐?究竟所指为何物（３）提到的?状?未见有学者进行解释（４）中

的?帐?据孟宪实的研究当为计帐属於唐制

用唐代管理民
!

的籍帐制度来解释这条宋令大致可通但 （２）中

?籍?与?帐?的不同仍存在矛盾笔者认为这实际是因为?帐?字一词的

含义及其所代表的文书制度已在唐宋之间发生了转变故宋人一般把 ?僧

籍?通称为?僧帐?

宋代高承《事物纪原》?僧帐?条称

（《唐会要》）又曰?旧制僧尼簿三年一造其籍一本送

祠部一本留州县又开元十七年八月十日敕?僧尼宜依十六

年旧籍??则僧尼供帐始於此耳《僧史略》曰?唐文宗太

从?籍帐?到?帐簿? １５

瑏瑡
瑏瑢
瑏瑣

李林甫著陈仲夫点校《唐六典》卷３?
!

部郎中员外郎?条页７４
荣新江李肖孟宪实《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》（北京中华书局２００８）页６１
孟宪实〈唐令中关於僧籍

:

容的复原问题〉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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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四年正月祠部请天下僧尼具名申省以凭入籍入籍造帐自太

和始也?二文不同以《会要》为正本朝用周显德事三年一

造帐定著於令瑏瑤　

这段文字概述了唐宋间僧尼版籍文书的制度演变首先讨论的是这一制

度起始的时间高承据《唐会要》认为当始於开元年间他同时还徵引了宋

僧赞宁所撰《（大宋 ）僧史略 》的记载以太和四年 （８３０）为一
"

最後

认为应?以《会要》为正?今日看来高承的讨论?不正确开元十七年

（７２９）敕主要是针对当时僧尼伪滥的情况严饬加强僧籍管理显然?非

造籍之始瑏瑥　且从新获吐鲁番文书中的 〈唐龙朔二年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

籍〉可知唐代至迟在高宗年间已开始编造僧籍但这条材料最值得注意的

地方是凡是讨论中徵引唐代文献的地方僧尼文书名称均作?僧籍?而

北宋的高承或赞宁在发表个人看法时却用?僧尼供帐??入籍造帐?这

样的词语指代甚至这段文字本身就以?僧帐?作为标题这充分证明在宋

人的认识中?僧帐?已经取代了?僧籍?

此外这段文字还指出宋代的僧尼文书的编造沿袭後周显德之制《五

代会要》卷１６?祠部?条
;



周显德二年五月六日敕两京诸州府每年造僧帐两本一本

申奏一本申祠部……今後僧尼籍帐
"

无名者?勒还俗如有身

死还俗逃亡者旋申报逐处州县次年帐
"

开
#

……至五年

七月敕今後僧帐每三年一造其程限准元敕施行瑏瑦　

至迟到周显德年间官方已经在敕文中使用?僧帐?一词该词已初步

具备一定的法令效力高承称宋代 ?三年一造帐定著於令 ?可见 ?僧

帐?这一概念也被编入了宋令显德年间的这两条敕文实际上是周世宗限

佛政策中的一环被宋代所继承即 〈天圣令·杂令 〉宋４０条令文的立法

１６ 周曲洋

瑏瑤
瑏瑥

瑏瑦

高承《事物纪原》（北京中华书局１９８９）页３８９
王钦若著周勋初等校订《册府元龟（校订本）》（南京凤凰出版社２００６）卷
６０〈帝王部〉页６３７
王溥《五代会要》（上海上海古籍出版社１９７８）卷１６页２６５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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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瑏瑧　敕文眧的?如有身死还俗逃亡者旋申报逐处州县次年帐
:

开
<

?与宋令第４段中 ?其身死及数有增减者每年
2

名及增减因由状申

祠部具入帐?的文字极为相似可认为宋令是直接沿袭显德二年 （９５５）

敕文而来故〈天圣令·杂令〉宋４０条中的?帐?字均应作?僧帐?解其

中令文第４段反映的是後周的新制而非唐令旧文

前文提及〈天圣令·杂令〉宋４０条有４处提到具体的文书名称 （１）

?三年一造籍?（２）?帐申尚书祠部?（３）?每年……状申祠部?

（４）?具入帐?明确了?帐?字在宋令中所指应为?僧帐?後上面４处

文书的具体所指便豁然开朗 （１）中的 ?造籍 ?似乎仍沿用了唐代的概

念这或许是以?造籍?一词作为动词指代编造僧道名籍的行为而非指

向文书的实际名称 （２）中的 ?帐申尚书祠部 ?无疑指的是 ?僧帐?在

此替代了唐代 ?僧籍 ?的位置这充分地解释 《天圣令 》和 《唐六典 》

《养老令》（均以籍申省 ）记载矛盾的由来 （４）中的 ?具入帐?指的也

是?僧帐?而非?计帐?即将每年僧道人数变动的情况写入僧帐中故孟

宪实以唐代计帐制度解释 〈杂令 〉宋４０条令文第４段的含义?将其复原为

唐令恐怕值得再做考量

（
K

）?
Y1

?
#

?
Z1

?
9:;

?
"

?
#

?
1

?
B[\#CD

前文指出唐宋之际登记
!

口的版籍名称发生了转变如宋代登记民
!

人口用?丁口帐?僧尼版籍称?僧帐?而不称?僧籍?这一变化亦体

现在《天圣令》宋令的用语上

那
=

唐宋之际为什
=

出现了这种由?籍?至?帐?的转变

欲解
>

这一问题我们还需追溯此前?籍?与?帐?两种文书之间的关

首先所谓?籍帐?有时候也被视作中国古代
!

籍文书的统称但稍

加深究其实只是一个特定时期的制度与概念?非适用於所有历史时期

　　

从?籍帐?到?帐簿? １７

瑏瑧 ?

正博近期的研究列举了唐五代至宋初的一系列材料分析〈天圣令·杂令〉宋４０条令
文的编纂依据他认为後周显德之制被宋代继承成为了该条令文的制度源头参见

?

正博〈唐令の复原と典
@

史料———天圣杂令 ?造道士女冠僧尼籍 ?条を事例として

A

〉载大津透编《日本古代律令制と中国文明》（东京山川出版社２０２０）页
１３１—１５０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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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籍帐?之制始创於西魏的苏绰《周书》卷２３〈苏绰传〉载其於大统二年

（５３６）?始文案程式朱出墨入及计帐
!

籍之法?瑏瑨　

现存Ｓ６１３号敦煌文书经山本达郎定名为 〈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 〉当

为苏绰之制的体现该文书被分为ＡＢ两类Ａ类分
!

记载丁口课役及

田土Ｂ类则总计之由於学界普遍认为计帐文书的特点是记载课役的相关

信息故多数学者认为此文书的ＡＢ两类均为计帐但亦有学者认为Ａ类

为
!

籍文书Ｂ类为计帐文书瑏瑩　可见最初
!

籍与计帐是紧密联在一起

的既登记
!

口资产又统计课役情癋

唐代的
!

籍管理基本继承了苏绰创的这套 ?籍帐 ?体制?分为手

实
!

籍与计帐３种文书关於这３种文书之间的关学界尚存在
4

议宋

家钰认为
!

籍是里正根据手实作的州县又根据
!

籍作计帐即手实造

!

籍
!

籍造计帐瑐瑠　 朱雷则认为三者的关应当是手实造计帐计帐造
!

籍瑐瑡　两位学者主要的分歧在於对〈新唐书·食货志〉中一段材料的理解

凡里有手实岁终具民之年与地之阔狭为乡帐乡成於县

县成於州州成於
$

部又有计帐具来岁课役以报度支瑐瑢　

关於这段文字朱雷认为计帐?类似一种财政预算收入统计??是据

诸乡所造乡帐综合而成?《新唐书》称?里有手实……为乡帐?故手实

是作乡帐与计帐的基本依据瑐瑣　

宋家钰则认为《新唐书 》这段文字前後出现了两种 ?帐 ? ?里有手

实……为乡帐?一句後称?又有计帐?显然两者有所区
)

後者是记载

　　

１８ 周曲洋

瑏瑨

瑏瑩
瑐瑠
瑐瑡

瑐瑢
瑐瑣

令狐德
B

等《周书》（北京中华书局１９７１）卷２３ 〈苏绰传 〉页３８２李延
寿《北史》（北京中华书局１９７４）卷６３〈苏绰传〉页２２３０
池田

8

著龚泽铣译《中国古代籍帐研究》页５５—５８
宋家钰〈唐代的手实

!

籍与计帐〉《历史研究》１９８１年第６期页１３—１７
朱雷〈唐代?手实 ?制度杂识———唐代籍帐制度考察 〉 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

料》１９８３年第５期页２７—３６
欧阳修宋祁《新唐书》（北京中华书局１９７５）卷５１〈食货志〉页１３４０
朱雷〈唐代?手实?制度杂识———唐代籍帐制度考察 〉另可参见张荣强 〈唐代

?手实?与?计帐?关考———以朱雷宋家钰的
4

论为中心 〉 《汉唐籍帐制度研

究》（北京商务印书馆２０１０）页２７７—２８９

Ｃ
Ｍ
Ｙ
Ｋ



课役情癋?申报度支的?计帐?前者则是根据手实编造成的?乡帐?即

?乡
!

口籍?瑐瑤　

若宋家钰之
"

成立那麽?乡帐?与?计帐?这两种?帐?之间的具体

区
)

是什麽这或许需求助於相关的出土文书此前学界对唐代帐类文书形

态的认识一直受到Ｓ６１３〈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 〉的影响认为计帐一定

包含赋
+

课役情癋如唐长孺在整理吐鲁番出土文书时发现一批涉及
!

口

统计的文书?定名为 ?西州诸乡
!

口帐 ?皍略引一例 〈唐贞观十八年

（６４４）西州高昌县武城等乡
!

口帐〉如下

１　　　　合当乡新旧

２　　　　一千二百

３　　　　六　口　新　附

４　　　　三百?四杂任卫士老小三疾等

５　　　　二百（八）十七白丁见输

６　　　　二百八十六　　旧

７　　　　　□　人　新　附

８　　　　 丁妻
%

小女

９　　　　 　贱

１０　　 　 　奴

１１　　　　 □　十　二　　婢三新　 六十九旧

１２　　　　
$

口新旧老小良贱见

输白丁?皆依实後若漏妄连署之人依法罪

谨牒瑐瑥　

唐长孺指出这些文书按照书式可以分为简式繁式分里式算草损益

帐式４种简式帐首列乡名当乡新旧
!

数再计新旧口数与不课不输及

见输丁数最後是里正联署申报牒文其
:

容均为笼统总计较为简单（上

文所引即简式帐）繁式帐则分列见输和不输的诸种名色（如杂任职资）

从?籍帐?到?帐簿? １９

瑐瑤

瑐瑥

宋家钰《唐朝
!

籍法与均田制研究 》（郑州中州古籍出版社１９８８）页１６７—
１６８
唐长孺主编《吐鲁番出土文书（图

2

本）（二）》（北京文物出版社１９９２）页
１２１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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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量唐长孺认为其书式颇类日本的延喜大帐式及阿波国计帐当为唐代编

造?大帐型?州帐的依据但是与日本计帐相比这些文书缺少了租调的合

计故暂定名为
!

口帐不称计帐瑐瑦　翁俊雄则认为 ?西州诸乡
!

口帐 ?即

乡计帐只要知道丁数租庸调额可以通过《赋役令》推算出来故帐中不

载课役之数瑐瑧　

关於帐类文书是否一定要包含课役情癋学界还有另一种意见存在池

田
8

据日本《令义解》中?手实是
!

头所造的帐?的
"

明手实与计帐的一

致性又将开元十八年 （７３０）敕中规定
!

籍编造需由 ?县司责手实计

帐?断为?县司责手实计帐?指出有?手实计帐?这类的文书存在此

即〈新唐书·食货志〉所
"

的?乡帐?是由乡一级手实粘合的
!

口名册

在此之外则还有类似日本大帐式的计帐文书存在瑐瑨　

故参考日本现存的古文书可能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思路池田
8

所

"

的?手实计帐?即日本的 ?计帐历名 ?其形制可见编造於７２９年的 〈神

C

三年山背国爱宕郡云上里计帐〉这一文书虽名?计帐?但实质更接近

於名籍详细登记了百姓的姓名年龄丁中外貌等信息应当是将各个

人
!

的
!

籍粘连而成但又带有一定的?计帐?色彩文书中附有关於人口

的初步统计信息如?出云臣川
:!

?中记载?去年帐定良贱口三拾捌人?

?帐後破除壹人 ? ?新附壹人 ? ?今年计帐定见良贱大小口三拾捌

人?瑐瑩　?帐後破除 ?的记载正好能解释唐代
!

籍中 ?帐後死 ?附注的来

源笔者颇疑唐代亦存在类似日本?计帐历名?的名籍型?乡帐?

此外日本天平五年（７３３）的 《阿波国计帐 》则与吐鲁番发现的唐代

乡计帐形制非常接近这种文书在日本亦被称为 ?计帐目
2

?是对乡里

?课口??不课口?以及?老??小??寡??疾?等各类人群

的总体统计瑑瑠　

２０ 周曲洋

瑐瑦

瑐瑧

瑐瑨
瑐瑩

瑑瑠

唐长孺〈唐西州诸乡
!

口帐试释〉《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》（武汉武汉大学出版

社１９８３）页１２６—２１６
翁俊雄〈唐代计帐制度探索 〉 《北京师范学院学报 》１９８８年第３期页６４—
７４
池田

8

著龚泽铣译《中国古代籍帐研究》页９０—９３１０３—１１２
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《大日本古文书·编年文书之一》（东京东京大学出版会

１９７７）页３３８—３３９
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《大日本古文书·编年文书之一》页５４９—５５０关於日本的
计帐制度可参见镰田元一 〈计帐制度试论 〉 《史林 》第５５卷第５号 （１９７２
年）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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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以上意见笔者认为唐代在
!

口赋役管理领域实际存在两种?帐?

类文书一种是通常认为的在
!

籍基础上统计人口和课役情癋?向上申报

的计帐又称?大帐型?计帐（类似日本?计帐目
2

?）西州出土的?乡

!

口帐?（翁俊雄正为?乡计帐?）应当是更偏向於该类
)

的文书其中只

有对人口和课役的汇总统计却
(

有记
2

任何一个民
!

的情况显然无法给

!

籍编造提供信息故在造计帐之前里正会将从各个民
!

收集的手实粘

连形成一种名籍型?帐?（类似日本?计帐历名?）杨际平认为《新唐

书》所
;

?为乡帐 ?即乡司将基於民
!

手实的
!

籍稿粘连在一起成

?乡
!

籍稿?吐鲁番文书中的?乡
!

口帐?实为?乡计帐??乡计帐?

是根据乡
!

籍稿统计的瑑瑡　故这几种文书的作关有可能是手实造乡籍

（乡
!

口帐）乡籍（乡
!

口帐）造乡计帐

那
=

为什
=

欧阳修在〈新唐书·食货志〉中会将里正作的?乡
!

籍稿?

称为?乡帐?呢关於这一名称宋家钰指出?欧阳修显然是以宋人对
!

籍

的习惯称呼来解释唐代的
!

籍我们不能因有一个帐字就将其与计帐混

同?瑑瑢　这提示我们之所以前辈学者们就?乡帐?与?计帐?的问题
#

生如

此多的
4

论很可能是因为忽视了《新唐书》的时代背景欧阳修在编纂《新

唐书》时常以己意修改旧文其用语可能反映的是宋代而非唐代的现实

综括上述的论述可以看出苏绰创立的 ?籍帐 ?制度最初就是一个整

体敦煌〈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〉中?籍?与?帐?的部分?
(

有非常严格

的区分我们很难机械地认为记载姓名的是籍记载课役的是帐两者实际

存在互动与转化的可能若日本的文书制度确实是照搬唐代而来那
=

唐代

确实应该存在两种?帐?一种是详细登记民
!!

口信息的?
!

口帐?一

种则是统计
!

口课役的 ?计帐 ?只是在官方相关的制度条文中 ?计

帐?文书的地位更为凸显而?
!

口帐?这一种类在宋代逐步得到承认?

取代了原本?
!

籍?的位置

（
]

）
:M^"

?
1

?
B_`

前文讨论了唐宋之际名籍?帐?逐步兴起的过程那
=

宋代以?帐?代

?籍?是仅仅只是名词称呼上的改变还是
!

籍文书在实质上出现了变化呢

从?籍帐?到?帐簿? ２１

瑑瑡

瑑瑢

杨际平〈论唐代手实
!

籍计帐三者的关〉《中国经济史研究》２０１４年第
３期页３—２４
宋家钰《唐朝

!

籍法与均田制研究》页１６７—１６８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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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於宋代民
!

版籍的材料保存过少本节仍旧以僧尼版籍为切入点对此

问题展开讨论关於宋代的僧帐制度研究学界已经积累了一批成果瑑瑣　宋

代僧帐的最大特点就是分为?全帐?与?刺帐?两种《庆元条法事类》卷

５１〈道释门〉引《道释令》
;

?诸僧道及童行帐三年一供每一供全帐

三供刺帐周而复始限三月以前申尚书礼部 ?瑑瑤　即全帐三年一供刺帐

每年一供现略引《庆元条法事类》保存的僧帐全帐与刺帐文书格式如下

僧道童行等帐（引者案此为全帐）

某州

今具本州某年僧道童行等如後

　　……

道士

旧管若干

　　一名道士姓法名见年若干本贯某处……

新收若干依旧管开

开落若干各开姓法名

见在若干止开人数

馀寺观等依前项开女冠僧尼依道士开外县依在州开

僧道童行等刺帐（引者案此为刺帐）

某州

今具本州某年僧道童行等如後

　　……

道士

旧管若干已在某年全帐第二次供刺帐则云已在某年全帐

及某年刺帐第三次仿此今帐不开

新收若干

　　一名道士姓法名见年若干本贯某处……

２２ 周曲洋

瑑瑣

瑑瑤

高雄义坚著陈季菁译《宋代佛教史研究 》（台北华宇出版社１９８７）页３０—
３２刘长东《宋代佛教政策论稿 》（成都巴蜀书社２００５）页１４０—１４１王仲
尧《南宋佛教制度文化研究》（北京商务印书馆２０１２）页４２—５５
戴建国点校《庆元条法事类》（《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》第１册哈尔滨黑龙江
人民出版社２００２）卷５１〈道释门二〉页７１５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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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落若干各开姓法名

见在若干止开人数

馀寺观等依前项开女冠僧尼依道士开外县依在州

开瑑瑥　

就全帐而言除了对寺观僧道总数的统计外帐中的?旧管?部分还要

详细记载每名僧道的姓名和具体情况可见宋代的僧帐除了类似唐代计帐登

载统计汇总的信息外还兼具了僧籍管理人口的功能整个全帐就像将所有

僧道的名籍粘合在一起的汇总这种文书格式显然与唐代仅仅统计人口数据

的计帐截然不同是一种兼具统计功能的名籍?帐?

而宋代还有每年一供的僧道 ?刺帐 ?它与 ?全帐 ?最大的不同在於

?旧管?的部分（即此前的僧道名籍）完全不登记只登记上次申帐後?新

收?的僧道名籍这一做法也可在宋代申报?租
+

帐?的相关法令中得到印

证《庆元条法事类 》卷４８〈赋役门 〉引 《仓库令 》
;

 ?诸夏秋
+

管额

帐每三年一供全帐馀年有收支或开阁者供刺帐无即供单状?瑑瑦　

可见宋代每年申供的刺帐普遍只登记新增或者破除的数目正可与〈杂令〉

宋４０条第４段中?其身死及数有增减者每年
2

名及增减因由 ?的令文相印

证而刺帐的末尾往往带有?右件状如前所供前项?是诣实谨具申尚书

礼部谨状?的申明这完全符合宋代状类文书的格式瑑瑧　可知刺帐的本质

是一种状这与〈杂令 〉宋４０条中的第 （３）处文书用语 ?每年……状申祠

部?正好相符在旧有的
!

籍体系中经常需要将
!

籍副本上报中央若每

隔数年都要将名籍连篇累牍地重抄必然会造成极大的浪费瑑瑨　而名籍中现

有的?旧管?的人数往往比?新收?与?开除?多所以保持?旧管?的部

分不动每年用刺帐申报?新收?与?开除?部分的
!

口显然可以简化这

类名帐的篇幅节约大量的资源

从?籍帐?到?帐簿? ２３

瑑瑥
瑑瑦
瑑瑧

瑑瑨

戴建国点校《庆元条法事类》卷５１〈道释门二〉页７１５—７１９
戴建国点校《庆元条法事类》卷４８〈赋役门二〉页６４３
戴建国点校《庆元条法事类》卷１６〈文书门一 〉引 〈文书式 〉页３４８此外据
前引庆元《仓库令》若当年无新收和开阁可上单状也证明刺帐的性质与?状?相

类

池田
8

的研究揭示了唐中後期
!

籍编撰的弛如不再登记新增人口以及照抄旧籍参

见氏著龚泽铣译《中国古代籍帐研究》页１７８—１９２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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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代的僧道全帐和刺帐进行数据登记和统计时均?用了四柱式记帐法

（旧管＋新收－开除＝见在）会计史研究一般认为中国会计帐记帐方

式从三柱式向四柱式转型发生在唐宋时期瑑瑩　这实际上满足了当时帐类文书

编造的现实需求相对三柱式（收入－支出＝结馀）下每期都要重新结算的

会计方式四柱式记帐法用?旧管?和?新收?区分开上期造帐和本期造帐

在数据上的变化实际上唐代的计帐已经初步具备这种四柱的统计方式宋

代的?
!

口帐?便是在名籍之上融合了?计帐?的统计特徵

牛来颖曾指出《天圣令》宋令编纂中的一个现象即?在选取所用的名

词上宋令文字中参用了唐令的用词而该用词在由唐至宋的历史演进中或

其
:

涵有所变化?瑒瑠　本节所讨论的 〈杂令 〉宋４０条中 ?帐 ?一词显然就是

极好的例证在唐宋间
!

口赋役管理文书形态从?籍帐?到?帐簿?的演进

中?籍?登记管理
!

口的功能?入名籍?帐?中其名称入宋後遂不见於

史籍宋人往往以 ?帐 ?称之其
:

涵在唐宋之间已经发生了极大的转

变———宋代登记
!

口版籍的?帐?应当视为一种兼具名籍登记和统计申报功

能的合型文书

]


0abc32dbLe3

（
J

）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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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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〉
:

９
T78:MdbLe3Bhijk

在唐宋
!

口版籍文书从?籍帐?到?帐簿?的演进过程中另一条重要

的线索是宋代?簿?类文书的兴起五等丁产簿即是宋代前期最主要的一种

!

口赋役管理文书时人称?本朝经国之制县乡版籍分
!

五等?瑒瑡　

?籍?与?簿?这两类文书在历史上出现的较早在使用中往往有所区

)

永田英正通过对居延汉简的分析认为 ?籍 ?类文书主要是名籍名

２４ 周曲洋

瑑瑩

瑒瑠

瑒瑡

郭道扬《中国会计史稿》（北京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１９８２）页３９５—４０５李伟
国〈宋朝财计部门对四柱结算法的运用———对 《中国会计史稿 》（上册 ）的一点补

正〉《宋代财政和文献考论》（上海上海古籍出版社２００７）页８６—９６
牛来颖〈《天圣令》唐宋令条关与编纂特点〉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唐宋辽金

元史研究室编《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（第一辑）》（北京紫禁城出版社２０１１）
页１０４
张方平《乐全先生文集》（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 《宋集珍本丛刊 》第８册
北京线装书局２００４）卷２５〈论免役钱諸子〉页５３１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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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?簿?类文书往往针对物现钱的出入且有统计整理的功能瑒瑢　而

?簿?类文书在
!

口赋役事务中的广泛使用当与魏晋以降?计资定课?的

发展有关朱雷曾对吐鲁番出土的北凉资簿文书有所考订瑒瑣　傅克辉亦指出

南朝在
!

籍之外形成了资簿文书登载民
!

的土地房屋树木牲口等财

产情况以为计资课
+

的凭据瑒瑤　这类文书显然可视为唐代差科簿的滥觞

唐代的
!

籍在登记
!

口和田土情况之外也往往注有民
!

的丁中
!

等身分（如卫士白丁）及是否课
!

现输与否等信息故具有一定管理

和统计课役的功能但随着中唐以後色役伪滥日趋严重籍帐文书中的关於

课役的记载逐渐淡化至天宝以後这类信息几乎不再记
2

在
!

籍上池田
8

认为此时?
!

籍与手实以外的文书日益发达 ?瑒瑥　正如唐长孺所指出的西

州乡计帐中许多免课的人口实际上仍有负担杂任色役等差科瑒瑦　可以

"

差科簿上的记载才是地方徵发徭役的真实依据
!

籍管理课役的功能此

时被完全分离出来?整合进簿书系统

此外随着中唐以後逃
!

问题的严重
!

籍文书走向弛伪滥其登记

人口功能也逐渐消失开元天宝时期
!

籍的丁口
,

?成为显著问题其产

生的原因之一是当时的官员考课与
!

口增减有关因此官员多不愿将去籍的

人口删除因此导致
!

口的
,

报瑒瑧　此外日野开三郎观察到天宝年间
!

部

统计的沙州人口为平均每
!

３８人而出土
!

籍中则多达１０人?指出原因是

贫穷之州以少於实数的丁口编造计帐申报中央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赋课负

担而州县必另有一种近於实数以备自己使用的
)

的籍帐瑒瑨　以上两种观点

表面上似乎有所抵牾但无论地方出於何种立场多报或少报人丁实际上均

反映出一种趋势即籍帐文书的人口登记和统计功能正向其他文书转移籍

帐文书记载和申报的人口数据不再准确地方官往往另有一套自己的私籍以

供实际的赋役徵派

从?籍帐?到?帐簿? ２５

瑒瑢

瑒瑣

瑒瑤
瑒瑥
瑒瑦
瑒瑧

瑒瑨

参见永田英正著张学锋译 《居延汉简研究 》（桂林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

２００７）页２５６—２５７
朱雷〈吐鲁番出土北凉赀簿考释 〉 《武汉大学学报 （哲学社会科学版 ）》１９８０
年第４期页３４—３５
傅克辉《魏晋南北朝籍帐研究》（济南齐鲁书社２００１）页１４９—１７７
池田

8

著龚泽铣译《中国古代籍帐研究》页９４
唐长孺〈唐西州诸乡

!

口帐试释〉

冻国栋〈关於唐代前期的丁口?
,

??———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中心〉《魏晋南北

朝隋唐史资料》１９９８年第１６辑页８５—９１
参见池田

8

著龚泽铣译《中国古代籍帐研究》页１４３—１４４引述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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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现象也可以从此後的一些文献中得到证实如大年间独孤及任

舒州刺史在〈答杨贲处士书〉中
;

?昨者据保簿数百姓?浮寄
!

共有

三万三千比来应差科者唯有三千五百其馀二万九千五百
!

蚕而衣

耕而食不持一钱以助王赋?瑒瑩　文中所谓的 ?保簿 ?登载了大量客
!

的名

籍这种文书仅供地方徵发差科使用相关信息显然不会著
2

於
!

籍或上交

给中央的计帐开成年间李方玄任池州刺史?始至创造籍簿民被徭

役者科品高下鳞次比比一在我手至当役役之其未及者吏不得

弄?瑓瑠　这一文书编造的初衷是为了地方徵发差科显然性质更偏重

?簿?瑓瑡　 ?籍簿 ?这一文书名称似乎又暗示此文书跟保簿相类似具有

?籍?类文书登记人口的功能可见由於徵发徭役的实际要求地方仍需

要登记当地管辖的人口此时?簿?类文书自然成为这类
!

口信息的载体

原来
!

籍文书所承担的人口登记职能因此向?簿?转移

关於五等丁产簿的性质戴建国认为其承晚唐五代之旧?作为宋代主

!

的
!

籍制度而存在?瑓瑢　实际上唐代的 ?
!

籍 ?制度在宋代已基本走向瓦

解若结合上述的历史背景观察则五代丁
#

簿应与赋役差调领域的?簿?

书关联更深

学界以往关於五等丁
#

簿制度渊源的探讨多着眼於
!

等制在唐宋间的

变化探究
!

等由唐代九等制向宋代五等制转化的过程梁太济认为宋代五

等
!

制大概形成於大中祥符七年（１０１４）至乾兴元年 （１０２２）年间相关规

定编入《天圣编敕》（修於１０２７—１０３２年）之中明道二年 （１０３３）正式诏

令在全国推行瑓瑣　而 《天圣编敕 》的修纂实际上与 《天圣令 》相为配

套瑓瑤　近年来新发现的明抄本 《天圣令 》中亦出现了关於五等丁产簿的记

载进一步佐证了梁太济的推测〈天圣令·赋役令〉宋９条令文如下

２６ 周曲洋

瑒瑩

瑓瑠

瑓瑡

瑓瑢
瑓瑣

瑓瑤

独孤及《?陵集 》（张元济编 《四部丛刊初编 》第６６２
1

上海商务印书馆

１９１９）卷１８〈答杨贲处士书〉页７上
杜牧《樊川文集》（上海上海古籍出版社１９７８）卷８ 〈唐故处州刺史李君墓
?铭?序〉页１３１
王永兴认为这种文书就是差科簿见王永兴 〈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 〉 《历史研

究》１９５７年第１２期页７１—１００
参见戴建国〈宋代籍帐制度探析以

!

口统计为中心〉

梁太济〈两宋的
!

等划分〉《梁太济文集·史事探研卷》（上海上海古籍出版社

２０１８）页３７３—４０５
参见戴建国《唐宋变革时期的法律与社会 》（上海上海古籍出版社２０１０）页
１８１—１８３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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诸县令须亲知所部富贫丁中多少人身强弱每因 （外 ）

〔升〕降
$

口即作五等定簿连署印记若遭灾蝗旱涝之处任

随贫富为等级差科赋役皆据此簿凡差科先富强後贫弱

先多丁後少丁（凡丁分番上役者家有兼丁者要月家贫单身

者盻月）其赋役轻重送纳远近皆依此以为等差豫为次

第务令均济簿定以後依次差科若有增减随即注记里正

唯得依符催督不得干预差科若县令不在佐官亦准此法瑓瑥　

《唐六典》卷３０?京畿及天下诸县令?条恰可与该宋令互相发明

京畿及天下诸县令之职……务知百姓之疾苦所管之
$

量其

资产类其强弱定为九等其
$

皆三年一定以入籍帐若五九

（谓十九四十九五十九七十九八十九）三疾（谓残疾

废疾笃疾）及中丁多少贫富强弱虫霜旱涝年收耗实过貌

形状及差科簿皆亲自注定务均齐焉瑓瑦　

这两段条文主要涉及的是县令差科赋役所用的文书《天圣令》宋令规

定根据?所部富贫丁中多少人身强弱?作的?五等定簿?其实就是

本节所要讨论的?五等丁产簿?而《唐六典》中对应的唐代条文为?所管

之
!

量其资产类其强弱定为九等?此外日本《令集解》卷１４〈赋

役令〉?应役丁?条引唐令
;

?收手实之际作九等定簿?瑓瑧　

上引两段文字分
)

来自宋代与唐代但文本关联度极高《唐六典》的

编纂?取?以令式分入六司?的方式即将唐令原文修改後散入各官司职掌

之中 《天圣令 》的宋令部分亦改编自唐令故两段文字出於同一令文母

本可知宋代五等丁产簿与唐代九等定簿之间应有制度联吐鲁番出土的

〈唐开元二十一年西州蒲昌县定
!

等案卷〉常被视作唐代九等定簿的实物

在此节引如下

从?籍帐?到?帐簿? ２７

瑓瑥

瑓瑦
瑓瑧

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证《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》

页２６５—２６６
李林甫著陈仲夫点校《唐六典》卷３０?京畿及天下诸县令?条页７５３
黑板胜美主编《新订增补国史大系·令集解》卷１４〈赋役令〉页４２３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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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　　　
$

　　　下　　　上
$

　［下残］

$

韩君行年七十二老　部曲知富年廿九　宅一区　菜园坞舍一

所　

车牛两乘　青小麦捌硕　 粟肆拾硕

$

宋克俊年十六中　婢（叶 ）力年卅五丁　宅一区　菜园一亩

　车牛一乘

?牛大小二头　青小麦伍硕　 粟拾硕

$

范小益年廿三五品孙　弟思权年十九　婢 柳 叶年七十老　

宅一区

粟拾硕

$

张君政年?七卫士　男小钦廿一白丁　赁房坐　 粟伍硕瑓瑨　

文书中包含了对百姓丁口和房屋园宅车马粮草等资产的统计?按
!

等分类排列
:

容接近《唐六典》与《天圣令》的制度要求体式上应与五

等丁产簿相距不远

从唐宋令典的规定可知五（九）等定簿其实是差科过程中所使用的一

种前置文书各县先统计调查所属人
!

的人丁资
#

情癋划分
!

等再据

此作差科簿进行派役关於五（九）等定簿与差科簿的关唐宋之间又

似有细微差
)

据《唐六典》的记载唐代九等定簿完成的主要是划定
!

等

的工作定
!

之後还需将
!

等写入籍帐此外另有?差科簿?由县令亲自

注定以供派役而《天圣令》宋令中作五等定簿（五等丁产簿）後

称?簿定以後依次差科?似乎可直接利用五等丁产簿进行派役赵璐璐

即指出?唐代的九等定簿和差科簿至宋代合二为一成为了五等丁产簿一个

文簿?瑓瑩　

那麽唐代的九等定簿是如何演化为宋代五等丁产簿的五等丁产簿是否

已整合差科簿的功能唐宋两种文书在性质上又有何区
)

和联呢

之前学者曾对唐宋间这一历史变化做过梳理如山崎觉士指出唐代前期

的九等
!

制是力役和附加
+

的差调标准其统计的资产对象不包括田产两

２８ 周曲洋

瑓瑨

瑓瑩

唐长孺主编《吐鲁番出土文书（图
2

本）（四）》（北京文物出版社１９９６）页
３１１—３１２
赵璐璐〈里正职掌与唐宋间差科徵发程序的变化———从 《天圣令·赋役令 》宋９条谈
起〉《史学月刊》２０１５年第１０期页９２—９９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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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

法施行後田产被纳入
!+

的课
+

标准之中原据杂产而定的
!

等重要性

下降此时差役亦多不据
!

等产生了富人影庇逃役贫富不均等积弊这

促成了宋代
!

等制的复活及五等丁产簿的诞生此时的
!

等受两
+

法影响

其评定包含了田土在
:

的综合财产因素因而与唐代迥?瑔瑠　张亦冰分析唐

宋之际
!

等制的演进过程认为两
+

法实施後
!

等的划分标准从杂
#

转向

田亩人丁因素淡出之後用於摊派
!+

的
!

等重要性下降地方逐渐不再

划分入宋以後随着差役的需要
!

等制重新复苏其载体亦发生变化可

概括为?从仅载田亩以外资产的九等定簿到载有
!

口资产信息的五等丁产

簿?瑔瑡　

以上研究的着眼点主要在於唐宋间
!

等评定的依据和标准的转变相关

的文书制度被视为
!

等制的附庸随
!

等制的变化而动易言之这种研究

仍然是以文书登载
:

容为核心的但若以现代的情癋举例?驾照?与?护

照?可能都登记了持有者的姓名身份信息但其性质与用途
6

截然不同

我们在关注文书登记的?Ｔｅｘｔ?的同时也应关注其 ?Ｃｏｎｔｅｘｔ?即文书所

载信息的?集过程以及文书的运用场景下文拟从这一角度展开分析

（
K

）
:MdbLe3Blmnopqrs

首先需介绍一下唐代差役簿书的作过程唐代中後期各地为解
>

差

役不均的问题纷纷编造差科簿史籍所载见於 《通砲 》唐宣宗大中九年

（８５５）闰四月条 ?州县差役不均自今每县据人贫富及役轻重作差科

簿送刺史检署讫?於令厅每有役事委令据薄定 ?瑔瑢　敦煌出土的唐天

宝年间Ｐ３５５９等文书记载了敦煌几个乡不同
!

等的丁口姓名年龄类
)

及所服差役被王永兴隶定为?差科簿 ?文书瑔瑣　在此略引其中从化乡的部

分

从?籍帐?到?帐簿? ２９

瑔瑠

瑔瑡

瑔瑢

瑔瑣

山崎
D

士〈五等丁产簿の
E

史的位相〉《唐宋
F

革研究通讯 》２０１２年第３号
页７３—８８
张亦冰〈唐宋乡村

!

等版籍演进新议 〉 《史学月刊 》２０１６年第１２期页３２—
４８
司马光《资治通砲 》（北京中华书局１９５６）卷２４９大中九年闰四月条页
８０５６
王永兴〈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〉《历史研究》１９５７年第１２期页７１—１００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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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１　　　　贰伯伍拾柒　从化乡

２　　　　壹伯壹拾柒人　破除

……

３１　　　 壹伯肆拾人　见在

……

４４　　　 壹拾人　下上
$

４５　　　 石元方　载五十五　上柱国

４６　　　 男太岳　载廿九　上柱国子　纳资瑔瑤　

从此文书可见差科簿第１行总计该乡 （从化乡 ）人数其後的部分分

为两个大版块一是第２行以下的 ?破除 ?部分分类开列身死逃走废

疾单身卫士等不堪应役人名籍?总计之而第３１行?见在?以下则是可

供差役的名单由於差科的标准需?据人贫富?故此部分先按
!

等高低进

行排列於每
!

等下分
)

开列人名年龄和身份在其旁用小字配注差役

文欣认为唐代差科簿的作实质上是一个动态的过程完成差科簿的

作需要经历数个步骤?形成一系列辅助文书九等定簿记载了人
!

丁口

年龄身份财产等信息?划分
!

等是差科簿作的基础和资料来源

但差科的拟注还需考虑
!:

丁数和身份问题吐鲁番出土文书中有大量名

籍残片似与差科簿有关但体式?不完整一类名籍分
)

按丁中残疾等

类
)

登记姓名一类则抄
2

姓名及已配定的役种和番次文欣认为这也是差

科簿作环节的反映即拣选出白丁?作名单将其中身份特殊不堪应

役之人排除 （即 ?破除 ?部分 ）在此基础上注定差役形成最终的差科

簿瑔瑥　

实际上宋代五等丁产簿的作与应用也存在着类似的动态过程

明道二年宋廷初次颁?作五等丁
#

簿的诏文中华书局本《续资治

通砲长编》（以下简为《长编》）标点作?诏天下闰年造五等版簿自今

先
2!

产丁推及所更色役榜示之不实者听民自言 ?瑔瑦　然文中 ?丁推 ?

３０ 周曲洋

瑔瑤

瑔瑥

瑔瑦

唐耕耦陆宏基编《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?释
2

（第一辑）》（北京书目文献出版

社１９８６） 页２２９—２４１
文欣〈唐代差科簿作过程从阿斯塔那６１号墓所出役制文书谈起 〉 《历史研
究》２００７年第２期页４３—５９
李焘《续资治通砲长编 》（北京中华书局２００４）卷１１３明道二年十月庚子
条页２６３７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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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词殊不可解 《长编》点校本後附校勘记引宋敏求 《春明退朝
2

》
;



?
%

正肃言律令有?丁推??推?字不通少壮之意当是?丁稚?

唐以大帝讳避之损其点画
;

 ?瑔瑧　则点校者或认为 ?丁推 ?当作 ?丁

稚?又检
%

曾《能改斋漫
2

》引毕仲询《幕府燕谈（盻）
2

》
;

?今之

州县造丁产簿书言丁推者其推字殊无意义当为稚字言其童稚未成丁

也盖唐避高宗庙讳治与稚音同故改作推 ?此当为避讳
"

之渊溯瑔瑨　

%

曾本人则认为此处不需改字?推者推排之意择其及丁而升之故至

今州县谓之推排其义甚明?瑔瑩　

笔者认为
%

曾之
"

大体正确?推?字无误但?非推排丁中而是

推排
!

等之意南宋绍兴（１１３１—１１６２）年间关於作产业簿（功用类似五

等丁产簿）的诏书
;

?州县人
!

产业簿依法三年一造坊郭十等乡村

五等以农隙时当官供通自相推排对旧簿批注升降 ?瑖瑠　可见在作产

业簿的过程中人
!

需根据资产高低推排升降等第《辽史》中亦有类似

用例?攒
!

丁推
!

力核籍齐
7

以待 ?瑖瑡　故明道二年诏的正确标点当

为?诏天下闰年造五等版簿自今先
2!

产丁推及所更色役榜示

之不实者听民自言?这明确地将五等丁产簿的编划分为了两个独立的

部分

第一环节?先
2!

产丁?即对民
!

资产的调查环节这一部分

的细节在官方的诏令中极少反映但我们可以从熙宁年间
G

惠卿推行的手

实法中窥见其中的一些实态

手实法始於熙宁七年（１０７４）七月其目的是为了重订五等丁产簿整理

!

等以配合免役法的施行关於其具体
:

容可参考
G

惠卿自己的提议

从?籍帐?到?帐簿? ３１

瑔瑧
瑔瑨

瑔瑩

瑖瑠

瑖瑡

宋敏求《春明退朝
2

》（北京中华书局１９８０）卷上页１—２
陈师道讨论此问题时

;

?《唐令》民年二十为丁其下为推?见陈师道《後山谈

丛》（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１０３７册台北台湾商务印书馆１９８６）卷１页
６８下故避讳

"

可能认为明道二年诏延续了 《唐令 》的用语而 《宋刑统 》引唐 《
!

令》
;

?二十以下为中?
$

小丁中是唐代的固定称谓在令文中使用?稚?或其形近

字可能性极小避讳
"

恐不能成立见窦仪等撰
%

翊如点校《宋刑统》（北京中

华书局１９８４）卷１２页１９０
%

曾《能改斋漫
2

》（上海上海古籍出版社１９７９）卷５ 〈丁产簿书言丁
推〉页１１１
徐松辑刘琳等校点《宋会要辑稿》（上海上海古籍出版社２０１４）〈食货一一
之一七一八〉页６２２０
<<

《辽史》（北京中华书局１９７４）卷３４《兵制》页３９７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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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役出钱或未均出於簿法之不善按 《
$

令 》手实者令人

$

具其丁口田宅之实也嘉敕造簿委令佐责
$

长三大

$


!

人
$

丁口
&

产物力为五等且田野居民耆
$

长岂

能尽知其贫富之详既不令自供手实则无隐匿之责安肯自陈

又无赏典孰肯纠决以此旧簿不可信用谓宜仿手实之意使人

$

自?家业如有隐落即用隐寄产业赏告之法庶得其实手实

法凡造五等簿预以式示民令民依式为状纳县簿记第其价高

下为五等乃定书所当输钱示民两月非用器田而辄隐落者

许告有实三分以一充赏其法田宅分有无蕃息各立等居钱

五当蕃息之钱一通一县民物产钱数以元额役钱均定凡田产

皆先定中价示民乃以民所?如价计钱瑖瑢　

观其大要意欲改变嘉
H

敕中由
!

长三大
!

抄
2

人
!

丁口资产的方

式而?用手实之法?预以式示民令民依式为状?即预先作模板

令人
!

依照填写状文申报家业财产?允许对隐落资产互相纠告关於其

资产调查的
:

容与范围梁太济指出宋代评估
!

等及家业钱的资产主要有两

种一种是田产又称田产物力或亩头上物力包括田园桑地甚至坟

产另一种则是杂产又称为浮财物力包括屋舍家畜桑功及其他日用

器物而关於杂产的估算在手实法推行後有重大转变即按?有无蕃息?

（是否用於盈利）这一原则来衡量估算标准手实法中?非用器田而辄

隐落者许告?的规定即
"

明用器田因非营利之物已逐渐被排除於估

算范围之外瑖瑣　

但正如王曾瑜所提示的研究熙宁（１０６８—１０７７）变法往往需要 ?按

照听其言观其行的原则将纸面上所
"

的与实际上所做的加以对照 ?瑖瑤　

?有无蕃息?这一标准在实际执行中显然
(

有被很好地落实御史中丞邓绾

在奏弹手实法时提到?本法所谓田土所出或服食器用船车碾?等

物牛羊驴骡之类凡所以养生之具民日用而家有之今欲尽数供折出

钱则本用供家不专於租赁营利欲指为供家之物则有时馀
I

不免贸

３２ 周曲洋

瑖瑢
瑖瑣

瑖瑤

李焘《续资治通砲长编》卷２５４熙宁七年七月癸亥条页６２２７
梁太济 〈家业钱的估算

:

容及其演变 〉 《梁太济文集·史事探研卷 》页３５４—
３７２
王曾瑜〈王安石变法简论〉《中国社会科学》１９８０年第３期页１３１—１５４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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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与人则家家有告讦之忧人人有隐落之罪无所措手足矣 ?瑖瑥　可见

?服食器用船车碾?等物牛羊驴骡?等杂产在实际中执行往往都

被折令出钱其原因从主观角度来
"

营利之物折价比重是居家之物的５

倍瑖瑦　地方在执行中将杂产统统目为营利之物可增加人
!

的家业钱数从

而多收役钱而在客观上正如邓绾所
"

居家与营利之物之间的界限过於

模糊在实际操作中实在难以区
)

这也导致地方在调查人
!

浮财时往往

出现一些变形王庭皀在论及南宋初年对坊郭
!

浮财物力的调查时
;

?若

营运则无?可验然止言坊郭则财力多者亦可以概见少者所得无几徒

为扰耳今诸县或官吏入人家打量间架搜索有无下至抄及卖饼菜之家

如此行遣全类
+

间架恐非朝廷之意 ?瑖瑧　可见由於营运之物 ?无?可

验?在实际操作中往往只能入
!

抄家打量房屋估算范围有所扩大对

民
!

也造成了侵扰而这也正是手实法在实际执行中被人诟病的一大弊端

元
H

（１０８６—１０９４）初年为?清算?
G

惠卿之罪状时任右司谏的苏辙

曾数次奏弹其中提及手实法
;

?其後又建手实簿法尺椽寸土根括无

遗矱豚狗彘抄諸殆遍专用告讦推析毫毛鞭棰交下纸笔翔贵小

民怨苦甚於苗役??其法以根括民产不遗毫为本以
J

用俭险许

从?籍帐?到?帐簿? ３３

瑖瑥
瑖瑦

瑖瑧

李焘《续资治通砲长编》卷２６９熙宁八年十月辛亥条页６６０６
关於这一折算比例

G

惠卿的奏议中
;

?田宅分有无蕃息各立等居钱五当蕃息之钱

一?梁太济对此的解释是?田地以收量高低屋舍以自住还是出租分等而储藏的

钱币同放债取息或经商营利的钱币的折算比例则为五比一?（见前揭梁太济〈家业钱的

估算
:

容及其演变〉刘浦江对此段文字的解释略同参见刘浦江〈论金代的物力与

物力钱〉《中国经济史研究 》１９９５年第１期页９５—１０３）两位学者将此处的
?居钱?与?蕃息之钱?理解为真实的钱币疑可商榷对於古代的货币而言恐不像

今日有?活期??定期?账
!

分
)

储蓄可以明确区分其性质或用途而结合上下文来

看民
!

用手实申报家产後需?纳县簿记第其价高下为五等?如田产?皆先定中

价示民乃以民所?如价计钱?可见民
!

申报的相关资产要按照一定的市价折成

钱数这眧的?钱?应当指的是衡量民
!

资产高低的家业钱以便最後?通一县民物产

钱数以元额役钱均定?故上述的?居钱?与?蕃息之钱?正确的理解应该是?居

家之物折算的家业钱数?与?蕃息之物折算的家业钱数?价值一贯的?蕃息之物?在

折算家业钱时要乘以５倍等同於价值５贯的?居家之物?两者之间的比例是五比一
?田宅分有无蕃息各立等?与?居钱五当蕃息之钱一?两句之间?非相互独立後者正

是在
"

明前者?各立等?的标准为何

王庭皀《卢溪先生文集》（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《宋集珍本丛刊》第３４册
北京线装书局２００４）卷３１〈与王元勃舍人三〉页６５２

Ｃ
Ｍ
Ｙ
Ｋ



令告讦为要估计家产下至椽瓦抄諸畜产不遗矱豚 ?瑖瑨　宋代一般对

入
!

登记人口根括财物的行为冠以 ?抄 ?字名之瑖瑩　可见地方执行手实

法时在人
!

供报的同时往往亦?取入
!

?抄諸?的方式瑘瑠　

这种上门?抄諸?的调查方式依托於乡里耆保等基层联
!

组织进行基

於对逐个人
!

的具体控制而展开但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即较易掌握民
!

家中的人丁杂
#

而对野外的田
#

难以获知如前引苏辙奏弹称?估计家

产下至椽瓦抄諸畜产不遗矱豚 ?瑘瑡　屋瓦矱豚都计入资产意在抨

击?抄諸?之严酷但结合一些类似的材料来看则能发现其统计方式背後

的共性如
%

充言?乡役之中衙前为重被差之日官吏临门籍记杯

杵匕箸皆计资产定为分数以应须求 ?瑘瑢　郑獬所述与之相似 ?伏

见安州衙前差役最为困弊其合差役之家类多贫苦
K

至差作衙前则

州县差人依条估计家活直二百贯已上定差应是在家之物以至矱犬箕

帚匕箸已来一钱之直築可以充二百贯即定差作衙前 ?瑘瑣　北宋差派

衙前时估算家产连 ?箕帚 ? ?匕箸 ?都不曾幸免严苛程度更胜手实

法但可以发现其?用的?临门籍记?的调查方式与手实法的上门?抄

諸?相类这种上门调查最容易获知的信息除了丁口之外即郑獬所述的

?在家之物?相对?不动产?田地而言畜产桑树积等看似是所谓

的浮财但实际上往往集中在人
!

的宅园中在乡吏上门调查的过程中难以

藏匿容易被计入资产之中而民
!

的田产则不一定在住址附近只能依靠

民
!

自己供报难以通过上门调查获得直观的认知

故虽然宋代的
!

等需结合田产和杂产综合评定但五等丁产簿在编过

程中主要的调查对象还是杂产簿书中登记的田产信息实另有来源北宋

３４ 周曲洋

瑖瑨

瑖瑩

瑘瑠

瑘瑡
瑘瑢
瑘瑣

李焘《续资治通砲长编》卷３７８元
H

元年五月乙亥条页９１８０卷３７９元
H

元年

六月戊戌条页９２１２
如《名公书判清明集》中记载一案嘉定年间赣州为催索欠苗?将县吏李仲等一十四

家抄估资产以偿其数?见叶提刑〈已减放租不应抄估吏人资产以偿其数判〉佚

名《名公书判清明集》（北京中华书局１９８７）卷３页６８
宋代抄諸多用於赈灾时统计人口参见李华瑞 〈抄諸救荒与宋代赈灾

!

口的调查统

计〉《历史研究》２０１２年第６期页３０—４２杨宇勋 《先公庾後私家———宋代
赈灾措施及其官民关》（台北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２０１３）页９５—１３１
李焘《续资治通砲长编》卷３７９元

H

元年六月戊戌条页９２１２
徐松辑《宋会要辑稿》〈食货六五之二〉页６１５７
郑獬《郧溪集》（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《宋集珍本丛刊》第１５册）卷１２
〈论安州差役状〉页１１２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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末期的官箴书 《作邑自箴 》中描述了五等丁产簿作过程 ?将乡书手

耆
!

长隔在三处不得相见各给印由子逐
!

开坐家业?又特
)

声明

?仍须一年前出榜约束人
!

各推令名下
+

数著脚次年正月已後更不得

旋来推割?瑘瑤　耆
!

长所开具的人
!

家业显然依据的是上门 ?抄諸 ?的

结果乡书手则主要负责田亩赋
+

的过割这正
"

明五等丁产簿中的田亩资

产实际是由人
!

主动过割供报而得其信息主要来源於下文要讨论的 ?
!

帖—
+

账?系统

据明道二年诏五等丁产簿编的第二环节是 ?推及所更色役榜示

之不实者听民自言?所谓?推及所更色役?即根据人
!

的资产情况

推排
!

等从而确定其应更差役赵璐璐认为唐代差科除
!

等外还需考

虑丁口身份等问题故差科簿是在九等定簿的基础上加工作而成而宋

代只需按五等丁产簿排定的
!

等直接据簿轮差不需要另作差科簿故五

等丁产簿结合了九等定簿和差科簿的功能瑘瑥　

这一
"

法在细节上或有可商之处首先宋代徵派职役的原则与唐代

确实有不同之处其差派对象从?丁 ?转向 ?
!

?瑘瑦　故唐代差科首重丁中

和身份?参酌
!

等差科簿是先根据 ?丁 ?的情癋筛汰出不堪应役的

?破除?人丁再在?见在?人丁中按
!

等排列选出适合应役的人选

宋代差科则以
!

等为主不同
!

等差以不同职役如淳化五年 （９９４）

诏令
;

 ?自今每岁以人丁物力定差第一等
!

充里正第二等
!

充
!

长?瑘瑧　故其派役应首先考虑
!

等的情癋但据
!

等出役?非意味着可以直

接在五等丁产簿上派差以衙前为例至和二年（１０５５）废里正衙前改差

乡
!

衙前韩绛等人请行五则法?凡差诸州军乡
!

衙前以产钱与物力从

多至少置簿排定
!

数分为五则其重难差遣亦分等第准此若第一等

重难十处合用十人即排定第一等一百
!

若有第二等五处即排定第二

等五十
!

以备十次之役其里正更不差人 ?瑘瑨　由於衙前属於重役只有

从?籍帐?到?帐簿? ３５

瑘瑤

瑘瑥

瑘瑦

瑘瑧
瑘瑨

李元弼《作邑自箴》（李元弼等撰闫建飞等点校《宋代官箴书五种》北京中

华书局２０１９）卷４页２５
赵璐璐 〈里正职掌与唐宋间差科徵发程序的变化———从《天圣令·赋役令》宋９条谈
起〉页９２—９９
参见顾成瑞 〈唐後期诸司与州县差役纠纷探析 〉 《中国史研究 》２０２３年第１
期页１０５—１２０
李焘《续资治通砲长编》卷３５淳化五年三月戊辰条页７７５
李焘《续资治通砲长编》卷１７９至和二年四月辛亥条页４３３１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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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!

才能承担其中称?以产钱与物力从多至少置簿排定
!

数?实际上

是在五等丁产簿已分
!

等的基础上另置新簿进一步加工处理这种按物力

（资
#

）高低排序的簿籍即鼠尾簿的雏形至北宋中期已经在各地广泛应

用

在派差过程中丁口问题也仍在考虑范畴之
:

北宋差派乡
!

衙前的敕

文规定?衙前军将许人投名如不足许於乡村差第一等两丁以上物力

高强者充?瑘瑩　於是单丁之家可免衙前这也导致了当时乡村上
!

?非命求

死以就单丁?瑝瑠　的现象此时的丁口?不作为衡量
!

等高低的要素而是一

种额外参考的标准

此外歇役情况也是必须参考的一大因素如熙宁五年 （１０７２）陈襄知

陈州判决当时的一起衙前派役纠纷有胡真
!

?虽是物力高强检估到家

业计钱一千八百六十五贯有零缘曾於治平四年
:

充乡
!

衙前癨应过名

下重难分数熙宁二年十月
:

得替空盻方得二年零五个月?又有丁怀
!

?检估到家业计钱一千二百四十五贯有零缘是白脚人
!

先已曾有状承

认下次乡
!

衙前色役即未曾差使……本人
!

於本县未经差充衙前重难白脚

!:

最为高强?虽然胡真比丁怀物力高出６００馀贯但考虑到歇役情况

陈襄最终乞差丁怀《作邑自箴》中关於差科亦
;

?差役不可仓猝先将等

第簿令逐乡抄出用朱书某年曾充某役曾不曾为事故未满抵替今空盻实

及几年?瑝瑡　由於五等丁产簿应该不含有民
!

服役和歇役的情况故宋代在

具体派役的过程中显然不能直接据五等丁产簿轮差而需根据五等丁产簿中

记载的
!

等资产丁口情况进一步加工处理结合歇役情况剔除丁

口身份不合应役之
!

最终形成专门的差科簿籍

t


0!u

（
!1

）
2!v

（
w1

）

（
J

）〈
456

·
!6

〉
x>#9:;!">?Bny

如前所述随着唐宋之际
!

口赋役管理体制的变动唐代
!

籍文书的功

３６ 周曲洋

瑘瑩

瑝瑠
瑝瑡

陈襄《古灵先生文集》（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《宋集珍本丛刊 》第８册 ）
卷１６〈乞均差衙前等第状〉页７８０
李焘《续资治通砲长编》卷１７９至和二年四月辛亥条页４３３０
李元弼《作邑自箴》卷４页２６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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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逐步被拆分转移其中人口部分的
:

容进入
!

口帐与差役簿书之中而关

於土地部分的记载则应另有去向

前文在讨论手实法时曾引用
G

惠卿的奏议
:;

?按 〈
!

令 〉手实

者令人
!

具其丁口田宅之实也 ?这眧引据的 〈
!

令 〉当出自 《天圣

令》瑝瑢　今天一阁明抄本《天圣令》中〈
!

令〉部分已佚池田
8

《唐令拾

遗补》还原唐〈
!

令〉第２２条
;

?诸
!

籍三年一造起正月上旬县司责

手实计帐赴州依式勘造?瑝瑣　可见 ?手实 ?是唐代造籍的基础唐代的手

实与
!

籍在
:

容上区
)

很小手实登记有民
!

自行申报的人口与土地情癋

里正只需在其上添加丁中
!

等授田是否足额等少许信息即可成
!

籍

这种以手实造籍帐的方式在宋代似已废止谏官
L

百
M

言?造簿手

实告匿有赏为是法者欲民之均推而行之恐不如法意至於骚动

〈
!

令〉虽有手实之文而未尝行 ?瑝瑤　 《天圣令 》在编修上 ?凡取唐令为

本先举见行者因其旧文参以新制定之其今不行者亦随存焉? 即以

唐令为蓝本参以新制而不再行用的令文则编排在?右令不行?之後备

存故〈天圣令·
!

令〉中关於手实的规定在宋代修令时应该只是备存的

具文

由於手实与
!

籍之间关非常紧密唐代的
!

籍在宋代基本已经被其他

文书所取代而不再行用所以作为
!

籍作基础的手实也变得不再重要但

翻检晚唐五代时期的材料可以发现民
!

自通手实此时仍是地方管理赋役非

常重要的一环手实?非直接在历史舞台上淡出而是逐步演化出新的文书

体系这一过程值得进一步梳理

如前所述开元天宝年间唐代的
!

籍编造已经出现伪滥现象广德

二年（７６４）安史之乱平定未久朝廷在南郊赦书中要求 ?天下户口宜

委刺史县令据见在实户量贫富作等第差科不得依旧籍帐?可知朝廷

对籍帐信息的不实也有所认知敦煌出土的
!

籍从实物角度也反映了这一情

癋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７６９年的 〈大四年敦煌悬泉乡手实 〉据池田
8

研究这一文书虽在纸缝注有?大四年手实?的字样但在样式上亦与
!

　　

从?籍帐?到?帐簿? ３７

瑝瑢
瑝瑣
瑝瑤

北宋熙宁以前只系统编纂过两部令典即《淳化令》与《天圣令》

池田
8

《唐令拾遗补》（东京东京大学出版会１９９７）页５３３—５３４
李焘《续资治通砲长编》卷２５９熙宁八年正月辛丑条页６３１５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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籍无??钤有 ?沙州都督府印 ?与 ?敦煌县印 ?可认为就是正式的
!

籍此时手实已可作为正式的版籍文书在地方通行

唐德宗建中元年（７８０）二月
!

部度支上起请条标?着两
+

法的推

行以及唐宋时期赋
+

制度转型的开端条
:;

 ?其丁租庸调?入两

+

州县常存丁额
N

式申报 ?瑝瑥　由於两
+

取代租庸调成为王朝的主要赋

入原本用於徵发租庸调的丁额重要性大大下降只作为一种形式继续上

报而根据人
!

资
#

确立
!

等的定
!

工作因为与两
+

（
!+

）徵收息息相

关开始变得重要逐步成为地方作籍帐时的重心瑝瑦　

然而调查资
#

与定
!

其实是一种非常烦琐与扰民的工作故地方对此表

现出的态度非常消极贞元元和 （７８５—８２０）时期我们常常能看到朝廷

的赦书中声讨地方常年不进行定
!


&

调必须严格执行三年一定

长庆元年（８２１）穆宗颁?赦书除依旧强调定
!

外亦提出要审详

田亩之数?应河南河北等州给复限满处置宜委所在长吏审详垦田

?桑见定数均输
+

赋兼济公私每定
+

讫具所增加赋申奏其诸道定

!

宜委观察使刺史必加审实务使均平京兆府亦宜
N

此 ?瑝瑧　可见此

时朝廷开始转
O

思路将土地调查与定
!

置於同样重要的地位长庆四年

（８２４）敬宗即位三月颁?赦书
;



自今已後州府所申
$

帐及垦田顷亩宜据见徵
&

案为定後

与
$

部类会具单数闻奏仍勒五年一定
&

如有逃亡死损州县

须随事均补亦仰年终申
$

部如有隐漏委御史台及所巡院察访

闻奏瑝瑨　

赦书将定
!

年限从３年延缓到５年?要求州府申报?
!

帐?同年元

稹上〈同州奏均田状〉标?着地方在定
!

的执行上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

奏文称同州自贞元四年（７８８）後３６年未曾检责定
+

大量逃
!

之
+

无人承

３８ 周曲洋

瑝瑥
瑝瑦

瑝瑧
瑝瑨

王溥《唐会要》（北京中华书局１９５５）卷８３〈租
+

上〉页１５３５
唐代前期定

!

往往在造籍的前一年进行而到开元後期已经出现了将定
!

与造籍中

统计人口的团貌同步进行的趋势?出现了类似?团定?的用语参见周宁《唐代
!

籍编造史稿》（北京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２０１７）页１２２—１２５
王钦若著周勋初等校订《册府元龟（校订本）》卷４８８〈邦计部〉页５５３６
王钦若著周勋初等校订《册府元龟（校订本）》卷４８８〈邦计部〉页５５３６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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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元稹於是 ?令百姓自通手实状 ?检括土地?将
+

额均摊到土地

上瑝瑩　元稹在同州的检田往往被学者认为是唐代两
+

从资
#+

（
!+

）转

向土地
+

（地
+

）的标?性事件之一若结合长庆四年赦书与元稹的奏状

亦可看出相关的版籍体系也应之发生变化

长庆四年赦书中提到?
!

帐?申报中夹带?垦田顷亩?且需比对?见

徵
+

案?可见这种?
!

帐?应与唐前期?籍帐?体系中的?计帐?有所不

同张恩泽的研究指出两
+

法推行以後的?
!

帐?文书可能包含了人
!

所

属的土地赋
+

等新
:

容?且与地方的 ?手实 ? ?
+

案 ?等文书相关

联　

前引《天圣令》关於僧帐的宋令中有?案留州县帐申尚书祠部?的

条文可知?案?应该是一种与?帐?相对的在地文书元稹在进行均
+

时

曾查
P

之前的 ?两
+

文案 ?这可能便是长庆四年赦书中提到的 ?见徵
+

案?的一种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一件〈唐阿麴辞稿为除出租佃名事〉提

及阿麴因无力营种将土地佃与宁大乡人张感通佃种但?昨徵地子麦还

徵阿麴不徵感通?县司查验後发现原因是 ?案内未除阿麴名 ?　颇

疑这种用於徵收地
+

的?青苗案?即是此後?
+

案?的滥觞

综上可见长庆以降各地可能已经形成一套串联 ?（民
!

）手实—

（州县）
+

案—（中央）
!

帐?以民
!!

下所属土地与赋
+

为主要登记
:

容的新版籍体系这种新的版籍系统在五代时期的材料中亦多有反映

关於五代时期的
!

口版籍情癋目前史料较为零散细碎难以勾勒出完

整的面貌王溥《五代会要》中有?帐籍?这一条目但是其下仅列举了两

条材料?梁开平三年三月尚书
!

部奏请诏天下州府
N

旧章申送
!

口

帐籍??
Q

天福九年八月敕天下诸州各以省钱秋夏徵科为帐

籍一季一奏?　

从?籍帐?到?帐簿? ３９

瑝瑩







元稹撰冀勤点校 《元稹集 》（北京中华书局２０１０）卷３９ 〈同州奏均田
状〉页５０１—５０４
张恩泽《唐尚书省户部司运转机制演进的诸考察（６１８—８２０）》中国人民大学未刊
硕士论文２０２１页７６—８８文中认为这种新型?

!

帐?在唐武宗以後被废止实际上

从本文後面引用的五代宋初材料来看这一?
!

帐?传统一直保持延续

唐长孺主编《吐鲁番出土文书（图
2

本）（三）》页４６９该文书年代未详同批
出土的文书年代断限在麟德三年（６６６）到神龙二年（７０６）之间
王溥《五代会要》卷２５页４０５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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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条材料的?帐籍?一则偏向
!

口一则偏向赋
+

似乎?不统一

可见王溥作为五代时的重臣入宋後编修国史掌握大量档案资料但对五

代时期?帐籍?的含义也很难给出清晰的界定周宁亦认为《五代会要》的

编排体现了?五代帐籍的双重含义?
"

明?五代帐籍的
:

涵实将
!

口与

+

役徵发紧密捆绑起来?　

关於五代时期?帐籍?的编造後唐时期的材料可提供的细节较多同

光二年（９２４）後唐政权刚成立未久便下赦书 ?仰有司速检勘天下
!

口

正额垦田实数?天成中（９２６—９３０）乐瞕为果州团练使奏曰 ?南

充等五县除旧管
!

帐外招得四千二百五十八
!


+

钱七千五百九十八

贯?　可见此时的版籍文书仍延续了唐後期?
!

帐?的传统与民
!

的土

地赋
+

情癋紧密结合

在地方的实践层面天成四年 （９２９）诏曰 ?今年夏苗委人户自供

手状具顷
R

多少仍以五家为保委无
S

漏攒连手状送於本州本州

具帐送省州县不得差人简括?　

又长兴二年（９３１）敕
;

 ?诸道赋税一定数额广种不编於帐案

频通恐挠於乡村……宜委诸道观察使於属县每村定有力户一人充村长

於村人议有力人户出剩田苗补下贫不迨顷亩自肯者即具状徵收有词者

即排段简括便自今年起为定额?　

可见此时相关帐籍的编造是先由地方豪
&

组织民
!

提供?手状?在

地方形成?帐案?最终作为
!

帐申报?中央?这显然是继承了唐中後期

?手实—
+

案—
!

帐?的版籍体系

若我们将目光放到此时的出土文献敦煌曾出土一批唐宋之际的归义军

文书其体式非常类似唐代
!

籍上载
!

口与土地信息由於曹氏归义军奉

宋代正朔这批文书多用宋代纪年故一度被中外学者认定为宋代
!

籍　

近年来陈国灿刘进宝孙继民等诸位学者对这批文书进一步展开研究将

４０ 周曲洋







周宁《唐代
!

籍编造史稿》页１１４
王钦若著周勋初等校订《册府元龟（校订本）》卷６７３〈牧守部〉页７７５６
王钦若著周勋初等校订《册府元龟（校订本）》卷４８８〈邦计部〉页５５３９
王钦若著周勋初等校订《册府元龟（校订本）》卷４８８〈邦计部〉页５５３９
参见王国维 〈宋初写本敦煌县

!

籍跋 〉载 《观堂集林 》（北京中华书局

１９５９）卷２１页１０３３玉井是博 〈敦煌
!

籍残卷再考 〉中译本载万斯年编译

《唐代文献丛考》（北京商务印书馆１９５７）页２２—５０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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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重新定名为
!

状　以下引用其中年代较晚（９９５年）的一通

〈宋至道元年正月沙州曹妙令等
$

状〉

１８　　　　
$

索昌子

１９　　　　都受田柒拾亩请东河灌进渠地壹段共柒拾亩

东至大渠西至

２０　　　　高安三南至子渠北至索富住

２１　　　　至道元年乙未岁正月一日人
$

索昌子
$

　

孙继民系统地分析了这批
!

状文书指出其体式与发展规律类似唐代的

手实（
!

籍）其中?人口著
2

项的
:

容逐步减少以致取消最後只剩下土

地著
2

? ?最终实现了由
!

籍地籍综合性簿籍向地籍专门性簿籍的演

变?可见无论是後唐的?手状?抑或归义军的?
!

状?无疑都是唐代民

!

申报?手实?传统的延续其具体登载的
:

容可能因时因地制宜但总体

都表现出一种将
!

与土地相联的趋势　

而这种?
!

状?可能又成为了宋代?
!

帖?文书的滥觞　从新发现的

宋代
!

帖来看　其体式非常接近於後期归义军 ?
!

状 ?都是仅列人
!!

名?开排土地於其下
%

树国认为
!

帖起源於唐代唐後期赋
+

转向土

地但各地多不检责定
!

导致?赋役与土地
!

籍处於
<

节状态?
!

帖

的出现恰恰解
>

了这一问题?核心
:

容是地
+

合一以地
+

凝
!

地
+

随

!

而动从而把土地赋
+

和
!

口牢固结合为一体最终实现国家的财政收

　　

从?籍帐?到?帐簿? ４１










陈国灿〈从归义军受田簿看唐後期的请田制度〉《敦煌学史事新证》（兰州甘肃

教育出版社２００２）页３０１—３２６刘进宝《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》（北京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２００７）页３１—４０孙继民〈唐宋之际归义军

!

状文书演变的

历史考察〉《中国史研究》２０１２年第１期页７７—９７
唐耕耦陆宏基编《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?释

2

（第二辑）》（北京书目文献出版

社１９９０）页４８４—４８５
孙继民〈唐宋之际归义军

!

状文书演变的历史考察〉

?状?是唐宋时期上行文书的通称?帖?则是代表下行文书两者实际
T

含可转化的

空间百姓向上申报手实称为?状?经官府确认後发下则为?帖?故?
!

状?

与?
!

帖?可能指代同一文书在不同流转环节中的名称

冯剑辉〈宋代
!

帖的个案研究〉《安徽史学》２０１８年第３期页１３８—１４２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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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?　从这一角度我们大可以理解为什
=

晚唐五代会围绕手实
#

生一

套将
!

与土地赋
+

相结合的
!

状（
!

帖）—
!

帐（
+

帐）新系统

（
K

）
:z{|=">?}'B@~

若我们将眼光放到北宋初期可以发现前文所述的不同文书的变化在

此时逐步交融整合最终形成了两套版籍体系

《长编》记载建隆元年 （９６０）十月 ?有司请据诸道所具版籍之

数升降天下县望不满千
!

为中下仍请三年一责
!

口之籍
)

定升降

从之……总九十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三
!

此国初版籍之数也?　

又《宋会要辑稿》载?建隆元年十月六日吏部格式司言
N

周广

顺三年十月敕应天下县除赤次赤畿次畿外其馀三千
!

以上为

望…… 今欲据诸州见管主
!

重升降地望……自今仍欲三年一度
)

取诸道见

管
!

口升降?　

可见此时编制
!

籍的一项重要用途是升降地望据齐子通的研究此时

的
!

口与州县官的俸给?钩?依据後周的制度进行升降其特点是重视?

有土地的主
!!

数　如顾宏义的研究指出上文建隆元年具版籍升降县

望所附的?国初版籍之数?９６万实际是?後周望紧上中中下县

主
!

数?　因为主
!

是?有土地承担赋役的民
!

故可以看出这时的
!

数统计实际上关注的是有土地的民
!

数目其依据的可能就是唐末以降重

视登记民
!

土地的?
!

帐?系统

实际上後周的这一系列
!

数可能来自於周世宗於显德年间主导的检田

运动显德五年周世宗
P

览元稹《长庆集》根据其中〈同州奏均田状〉

作了《均田图》?赐诸道节度使刺史令下诸州检田　

正与元稹在同州检田的目的是通过清理田亩完成均
+

与定
!

类似後周

的这一运动以往多被称为检田定
+

实际上亦有定
!

的意味後周时期州

４２ 周曲洋








%

树国〈
!

帖为什麽产生在唐代〉《光明日报》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４日版１１
李焘《续资治通砲长编》卷１建隆元年十月壬申条页２６
徐松辑《宋会要辑稿》〈方域七之二四二五〉页９４１９
齐子通〈宋代县望等级的划分标准探析〉《历史地理研究》２０２１年第２期
顾宏义〈宋初

!

数辨析〉《历史研究》２０２０年第２期
虽然元稹在同州的均

+

是让民
!

自实土地的典范但穴
U

彰子认为这一运动实际改变

了此前民
!

自实手状的传统让中央权力下到地方进行检括穴
U

彰子〈唐宋
F

革期

における在地编成———
V

田制を中心として—〉《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》２０００
年第１１号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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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影?俸
!

问题严重世宗曾下诏整顿
!

帐?属州帐
:

有羊
W

纸炭

等
!

?羊毛红花紫草及进奉官月科?是影?大
!

凡差役者是贫下

!

今?欲放免为散
!

?显德五年中书下令停罢地方俸
!

奏称?诸

道州府县官及军事判官一例逐月各据逐处主
!

等第依下项例
)

定料钱及

米麦等取显德六年三月一日後起支其俸
!

?停废……其诸州府京百司

:

诸司州县官课
!

庄
!

俸
!

柴炭纸笔
!

等望令本州及检田使

臣依前项指挥勒归州县候施行毕具
!

数闻奏 ?　可见後周的这次

检田运动实际上也清理了
!

帐?形成了一套
!

口与田亩数据被北宋所继

承（即?国初版籍之数?）

北宋初年曾模仿後周推行检田但建隆二年到三年（９６１—９６２）间接连

罢免了多个执行不力的官员似乎一度陷於停滞此後宋廷有意在检田之

外重构一套
!

数系统《长编》记载了 一条乾德元年（９６３）十月的诏令

诏诸州版簿
$

帖
$

钞委本州判官
!

事掌之旧无者创

造始令诸州岁所奏
$

帐其丁口男夫二十为丁六十为老女

口不须通勘（原注据本志丁口事当在此年不得其日月今

附见）　

《宋会要辑稿》中则记载了这条诏令的详细原文

太祖建隆四年十月诏曰……如闻向来州县催科都无帐

自今诸州委本州判官
!

事参军点检逐县如官元无版籍及百

姓无
$

帖
$

抄处便仰置造即不得烦扰人
$

　

建隆四年（９６３）十一月太祖南郊祭天改元乾德故上引两条材料

虽然一个纪於乾德元年一个纪於建隆四年实际上是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表

述均是要求诸州新造版簿且主要用於催科但《长编》所述?始令诸州

从?籍帐?到?帐簿? ４３






张亦冰认为此时後周在整理州县官料钱同时推行?检田定
!

??整顿两
++

额

田亩与
+!

??在整编
+!

的同时将俸
!

等特殊人
!

勒归州县扩大了州县差役范

围?参见氏著〈财政集权与五代宋初幕职州县官料钱制度演进〉《中国经济史

研究》２０２２年第２期页５２—６１
李焘《续资治通砲长编》卷４乾德元年十月庚辰条页１０６—１０７
徐松辑《宋会要辑稿》〈食货一一之一〉页６２１５—６２１６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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岁所奏
!

帐?以下文字不见於《宋会要》所
2

诏令根据《长编》原注可

以判断 ?奏
!

帐 ?实为另外一事由於具体年月失考李焘将其?入此

条故
%

松弟敏
9

地注意到《长编 》这条记事其实包含了两种文书制度　

一类是
!

帖
!

抄等管理土地赋
+

的文书後与
+

租帐合流另一类是这眧

提到的
!

帐
:

容涉及人丁的具体年龄与人丁的管理和申报有关此处的

!

帐?非唐末五代管理土地赋役的文书而是更接近此後的丁口帐

《长编》乾德元年令诸州奏
!

帐的记载亦见於 〈文献通考·
!

口

考〉　而《文献通考》该条下紧接开宝四年（９７１）诏
;



朕临御以来忧恤百姓所通抄人数目寻常
'

无差徭只以

春初修河盖是与民防患而闻豪要之家多有欺罔?差贫阙

岂得均平特开首举之门明示赏罚之典应河南大名府……所

抄丁口宜令逐州判官互相往彼与逐县令佐子细通检不计主

$

牛客小客尽底通抄　

此诏主要是针对当时豪要之家欺隐人口逃避差徭之弊要求各地重新

调查人口文中提到的?修河?是夫役的一种宋代用以徵派夫役的主要文

书是丁帐与丁籍　可见该诏亦与丁帐的编修有关值得注意的是此次
!

口整理牵涉约４８州军　规模浩大堪称全国性的运动其具体调查的方式

是?不计主
!

牛客小客尽底通抄?即上门抄丁可见宋初继承的五

代版籍（旧?
!

帐?）可能
:

容更偏向登记主
!

田
#

与赋
+

在人口数据

方面缺漏甚多至此次调查才初步完成了?丁口帐?的编

太祖朝编丁帐所?用的上门抄丁之法此後被编入景德 （１００４—

１００７）年间修订的〈景德农田敕〉中敕文
;

?诸州每年申奏丁口文帐

４４ 周曲洋









%

松弟《中国人口史·宋辽金元时期 》（上海复旦大学出版社２０００）页２５—
２６
马端临《文献通考》（北京中华书局２０１１）卷１１〈

!

口考二〉页２９５
马端临《文献通考》卷１１〈

!

口考二〉页２９５—２９６
参见梁太济〈两宋的夫役徵发〉《梁太济文集·史事探研卷》页５００—５３９戴建
国《宋代籍帐制度探析以

!

口统计为中心》页３３—５２
《宋会要》与《长编》亦记有此事几种文献中涉及的州军数目略有差?参见梁太

济〈两宋的夫役
X

发〉页５０６—５０７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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仰指挥诸县差本村三大
!

长就门通抄 ?　明道二年宋廷初次在全国诏

令推行五等丁产簿次年（景
H

元年１０３４）中书门下言?编敕节文诸州

县造五等丁产簿?丁口帐勒村耆大
!

就门抄上人丁 ?　此处所引编敕

据梁太济考证为〈天圣编敕〉可见上门抄
2

之法此时已从丁口帐推衍到五

等丁产簿的编中?编入敕令这
"

明丁口帐和五等丁
#

簿两种文书在宋

初已经合流　

前引〈天圣令·赋役令 〉称 ?每因 （外 ）〔升 〕降
!

口即作五等定

簿?可见此时升降州县
!

口亦不再?用原来基於检田定
!

的
!

帐系统而

是丁口帐与五等丁
#

簿中的
!

口数据

下文又载至道元年（９９５）诏令
;

 ?复造天下郡国
!

口版籍自唐末

四方兵起版籍亡失
+

赋莫得周知至是始命复造焉?　 《宋会要辑

稿》详记此事
;

?至道元年六月令诸州重造两
+

版籍颁其式於天下

凡一县所管若干
!

夏秋二
+

桑功正
+

及缘科物用大纸作长卷排行实

写送州覆校定以州印印缝藏於长吏厅侧?　

可见《文献通考 》所谓 ?
!

口版籍 ?实际指代唐末五代流传下来的旧

?
!

帐?系统自此与两
+

版籍合流成为此後宋代
+

租帐的滥觞?与丁

口帐（五等丁产簿）构成了两套平行的版籍系统　

d


��

综括全文唐宋时期的
!

口赋役管理文书在总体形态上发生了从 ?籍

帐?到?帐簿?的演进这关到 ?籍 ? ?帐 ? ?簿 ?这３类文书在地

从?籍帐?到?帐簿? ４５










《淳熙三山志》（中华书局编辑部编 《宋元方志丛刊 》第８册北京中华书局
１９９０）卷１０〈版籍类一〉页７８８０上
徐松辑《宋会要辑稿》〈食货一一之一三〉页４９９９
G

和卿在设计熙宁手实法时曾?复考太祖朝通检籍?（李焘《续资治通砲长编》

卷２５４熙宁七年七月乙卯条页６２２４） ?太祖朝通检籍 ?相关史料中未见直接记
载李焘亦认为?当考?前述开宝四年调查丁口编丁帐时曾令州县官员对所抄

!

口?子细通检?笔者颇疑
G

和卿所
;

?太祖朝通检籍 ?即此次调查所形成的簿

籍这种调查方式与手实法在地方实践中表现出的情态相似可见影响深远

马端临《文献通考》卷１１〈
!

口考二〉页２９６
徐松辑《宋会要辑稿》〈食货七之五〉页８１０２
如北宋时人王汝舟自述任县令时?每因造二

+

簿即比对五等丁
+

（簿 ）? 核对

两者
!

眼之差
)

见《新安志》（中华书局编辑部编《宋元方志丛刊 》第８册 ）卷
７〈先达·王提刑〉页７６９５—７６９６可见两种文书系统中的记载?不相同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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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与功能上的升降作为唐代 ?籍帐 ?制度核心的 ?
!

籍 ?在宋代走向衰

落我们在宋代往往很难认定究竟哪种文书才是?
!

籍?

唐代的?帐?往往特指?计帐?是一种人口与赋
+

数据的统计申报文

书而宋代登记名籍的文书往往亦被称为?帐?这种名籍?帐?形式上类

似?
!

籍?但也吸收了?计帐?统计与申报的功能此外唐代
!

籍中的

人口与课役信息亦被?簿?类文书吸收整合北宋的?五等丁
#

簿?也成为

州县管理人口及赋役差科的最常用文书但与?帐?中的情报需要向上级申

报不同 ?簿 ?类文书往往仅留存於地方表现出了极强的在地性与实用

性唐代的
!

籍除了登记民
!

的人口情癋外亦登记均田制下民
!

所?有的

土地随着唐代
!

籍中人口的信息逐步被?帐?与?簿?两类文书所继承

以及晚唐以降两
+

法的推行?
!

籍?自身关於人口的登记逐步
,

化而仅

馀土地的部分形成了一种?
!

—地—
+

?三者相结合的新文书形态（见

附表２）

如上所述唐宋之际
!

口版籍文书从 ?籍帐 ?向 ?帐簿 ?演进的过程

中存在着几条不同的?行线索?清晰地反映在 《天圣令 》宋令的令文

中时人对这一历史转变也有所观察张方平曾於庆元年任睦州通判针

对当时朝廷颁行的?弓手须见管帐籍主
!

差点?的敕令发表如下意见

只如臣州管
"$

籍有升降帐有桑功帐?岁上於
$

部升

降帐所管主
$

二万二千三百有馀此盖官吏受俸约此
$

口数也

桑功帐所管主
$

三万七千六百有馀此乃州县
$

口岁有增益之数

也州县赋役各有五等
$

版簿常所据用窃虑逐处拘於 ?帐

籍?二字致有点差?同欲乞明降处分州县止以见用五等版簿

见管主
$

数为准则天下之役均焉　

这段材料透露出宋代地方
!

口与赋役管理的实际情癋恰恰也印证了本

文的主要观点在张方平眼眧其管辖州
:

的?
!

籍?主要有?升降帐?与

?桑功帐?两种这两种文书虽被视为?
!

籍?但
6

不叫?籍?可见宋

代的名籍?帐?已经逐步取代了?
!

籍??升降帐?应该来源於用於升降

州县的丁口帐系统而?桑功帐?则是两
+

桑功帐的简称属於
+

帐这两

种帐需要?岁上
!

部?这正反映了帐类文书统计?向上申报
!

口的职能

４６ 周曲洋

 李焘《续资治通砲长编》卷１３１庆元年二月戊戌条页３１０５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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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两者登记的
!

口数据?不完全一致而地方的赋役徵派在操作时必须依

据?五等
!

版簿?（即五等丁产簿）只有在簿书上记
2

的才是真实的?见

管?数字张方平的苦恼正在於敕令上要求徵发弓箭手必须依据 ?帐

籍?而地方政府实际上赖以运作的文书早已?非?帐籍?张方平的上奏

与《天圣令》的编纂（天圣七年１０２９）仅去１０馀年这也从一个侧面映射

出此时
!

口赋役文书形态向?帐簿?体系的转型已基本完成

刘後滨在《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》一书中展示了政务文书形态的转变

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整个国家行政体制的变化　事实上
!

口赋役文书形态

的转变一方面是社会结构与赋役徵派机制变化的反映另一方面也可能造

成国家与地方关的重构

如池田
8

所
"

唐代的?籍帐?是均一的而宋代的?帐簿?体系则是

杂的?籍帐?的作更为连贯从乡里到朝廷共享同一套信息但宋代

的?帐簿?之间存在不同体系通过不同的渠道收集信息簿书往往在地使

用只有帐申报朝廷中央与地方之间存在信息的不对称　相对唐代 ?籍

帐?体制下各种文书关联紧密中央与地方对於
!

口赋役垂直贯通的一体化

管理而言宋代的中央与地方借助不同形态的文书在
!

口赋役管理事务上

体现出明显的权责分野

（责任编辑程锦荷实习编辑夏薇）

从?籍帐?到?帐簿? ４７




刘後滨《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》

徽宗末年曾有臣僚言?收支官物州县官司则凭簿朝廷省部监司则凭帐状而帐

:

官物与簿不同簿
:

又与仓库见在不同?（徐松辑《宋会要辑稿》〈食货

六二之六〉页７５８２）虽然此处
"

的主要是管理钱物的会计文书但这种 ?簿 ?

?帐?文书
:

容不对等的情癋在
!

口版籍领域也会出现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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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�

１
{�UV��*+J��

序号 Ａ方案（戴建国） Ｂ方案（
$

正建） 比较

１
诸道士女冠僧尼州

县三年一造籍

诸道士女冠僧尼州县

三年一造籍

相同唯?僧尼 ?是否

点开不同而已

２
具言出家年月夏腊学

业随处印署

具言出家年月夏腊及德

业依式印之

Ａ依靠 《天圣令 》Ｂ

依靠《养老令》

３
一本送祠部一本送鸿胪

一本留於州县

其籍一本送祠部一本送鸿

胪一本留於州县

相同Ｂ多一 ?其籍 ?

字样而已

４

其身死及数有增减者每年

2

名及增减因由状申祠

部具入帐

无
差?巨大Ａ依靠 《天

圣令》Ｂ不?纳

资料来源孟宪实〈唐令中关於僧籍
:

容的复原问题〉

��

２
�:z�=">?���

名称 前代渊源
:

容 作方式 功能

丁口帐
!

籍 主客
!

男口 上门调查

科徵身丁钱差派夫

役统计
!

口升降

州县

五等丁产簿 九等定簿 主
!

资
#

与男丁

上门调查 （人丁部

分）民
!

申报 （资

产部分）

统计资产确定
!

等

徵发赋役

!

帖 手实 主
!

田产与
+

目 民
!

申报
作

+

租簿帐民
!

资

产凭证

４８ 周曲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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